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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20 日致保安局的電郵收悉。就 電郵提及的事
項，本局現問覆如下。

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銅鑼灣 一 書店事件，警方並 一 直
就事件積極調查及跟逛。有關林榮基先生人身安全方面，

方在6月份及7月初與林榮基先生多次會面。警方將會
根據所取得的資料跟進調查，亦已向林先先提供適當建議。

特述政府 一 直嚴格按照「 一 國兩制」的原則及〈
本法〉處理香港特區的事務。行政長宮在6月20日會兒傳
媒，表示己就銅鑼灣 一 書店事件作出三項決定：第一，特
區政府會在當日向中央服毒面即時反映香港人對這事件的
關注和顧慮、﹔第二，香港人在內地或其他地方均需還守當
地法律。如果香港人在內地違反內地法律，特區政府和內
地設有過報機制。特區政府會檢討現行和內地在有關通報
機制的安排 ，務求可以改善通報時間和有關安排的澄明
度，使特區政府講快了解有關香港人的下：革和知會他的家
屬，確保他的人身安全，以及保障他在法律下應有的權利，
同時提供可行協助﹔及第三，如有需要，行政長官會派特
區政府官員前往內地跟進上述決定。

保安局就SKDC(M)文件第148/16及149/16號的回應

西貢區議會 
   2016年7月5日會議文件 
SKDC(M)文件第175/16號 



哪 2 回

也在7月4日宣f;fij ＇律政頁）：司長及保
，將於7月5臼前往北

關部門會函 ，就擺一步完普通報機制進行
初階段磋商 。 在北京期問 ？ 香港警方會聽取內地有關部門
關於林榮基案有關情況的通報。 有關宵員在7月5日深夜
題問香港後 9 將在7月6日早上通過傳媒報告會闊的情況。

謝謝 對事件的關山 。

保安局局

（曾裕彤 代行）

2016年7月4日




